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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克俭：贫困地区不同性别子女对家庭的价值差别现状研究——基于山西省吕梁山区农村的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   30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中

国农民的生育意愿从整体上讲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成为主流意识，且对子女性别的追求已不

是特别强烈，所期望的孩子数目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种情况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农村

更具代表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特别是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较差的地方，生育多

孩的比重仍然较高，违反政策生育屡禁不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育龄群众对生育男孩的强烈追求。也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认识和举措上总是持谨慎态度。   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行了

这么多年，贫困地区农村的经济、社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为何贫困地区的育龄群众对生育男孩的强烈性别

偏好难以改变？虽然这里面有着多种原因，但一个共同而普遍的认识就是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实际困

难多，所以这些地方的家庭不生个男孩就是不行。这种认识不仅专家学者有，政府官员甚至包括各级计划生育干部也都

有，因而在采取相关的工作措施上难免存在一定的顾虑。 为了能够认识和了解贫困地区农村当前的实际情况，笔者

选择了自然环境较差、贫困人口集中的山西省吕梁地区的临县、柳林县、方山县和忻州市的神池县、五寨县进行了调

查，并在每个县重点走访调查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山西省的吕梁地区和忻州市是全国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截止

2001年末2地市共有人口637.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82.5万人，贫困人口就占50%以上。所调查的5个县贫困人口比重更

大，占农村人口的比重都在70%以上，最高的方山县达99.48%。这种选择有一个假设条件，就是除主观因素外，在自然

环境和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相近的村庄，总体上子女对于家庭的价值也是相近的。   二、不同性别子女价值差别

变化分析   经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子女对于家庭的价值在下降。而在传统的

观念和社会条件下，对家庭有价值的主要是男孩，当子女的价值下降时，实际上主要是男孩价值的下降。相对而言，女

孩的价值却是上升了。这样，男孩与女孩的价值差别也就不断缩小，直至非常接近。在此我们分别从增加家庭劳动力、

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和养老等子女价值的三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在增加家庭劳动力上的差别 增加家

庭劳动力，其目的无非两个：一是减轻父母的劳动负担；二是通过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提高家庭收入,这是一般所认为的

农民追求生育男孩最直接的理由和动力。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已非如此。   首先，从子女在不同年龄阶段对增加家

庭劳动力的作用来分析，实际上两性的差别已经很小。据所走访农村的群众讲，现在的孩子一般在十五、六岁以后才能

干一些简单的农活，而在这个年龄之前，大多又是在上学，无论男孩女孩几乎都不参加农田劳动。所以说，就增加家庭

劳动力而言，不同性别子女在十五岁之前的是没有差别的。而到了结婚年龄之后，子女成家，则往往分开另过，并不同

父母一起生活，对父母的劳动帮助也是很有限的。 据了解，在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子女结婚后与父母分开另过的在

80%以上，而在山区，这个比例更高。所以在这个时期，儿子成家，女儿出嫁，男女性对父母的劳动帮助差别也是不大

的。调查中不少村民就说，儿子成家后的几年不但不能帮父母干活，父母还得帮他们。当然，这是一般情况，也有子女

帮父母的。这样看来，对增加家庭劳动力最起作用的年龄段应当是16岁及以上到法定结婚年龄之前（男21周岁，女19周

岁）。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一般来说，这个年龄段多数人都应当在高中或中专或其他学校读书，如果是这样，此年

龄段对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性别差异也不存在。但调查的结果表明，贫困山区中这个年龄段上学的却是少数，临县教育区

提供的数据是，12~14岁的适龄少年入学率为71.1%，这就是说，还有近30%的少年辍学在家。而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也只

有25.5%。所以说，这个年龄不上学的占大多数。而在山区，这个比例更大。我们调查的该县郭家墕村，这个年龄段共

有31人，上学的只有2人。那么，不上学的人是否能为家庭解决劳动力之需呢？村民的回答是否定的。有两种情况，一

是这些年轻人多不愿在农村干农活，所以外出打工的占多数，不上学的29人中，外出打工的有21人，没出去的8人中还

有3人是残疾，但另外5人也有打工经历，只不过是暂且在家而已。二是既使在家的，或外出打工回家为也不多干农活。

年轻人不愿干，父母也不强求，主要的原因还是地少人多不够种。很显然，这个年龄段不同性别子女对增加家庭劳动力

也无明显差别。   第二，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变化，使家庭对子女作为劳动力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在生

产条件上，首先，由于人均和劳均土地的减少，使得家庭耕种能力处于极不饱和状态，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据调查，

在山西省吕梁地区和忻州市的山区及丘陵区的农村，以传统的人工耕作方式计算，一个普通男劳动力一年可耕种土地25

亩左右，一个女劳动力可耕种15亩左右，平均为20亩左右。而一个劳动力每年耕种这么多的土地所需的全部时间在4~6

个月之间，这就是说，一个劳动力耕种20亩地，一年中尚有最少半年的剩余时间。在这些山区，目前劳均耕地一般不足

10亩，我们调查的两地（市）5县中的5个村子平均为7.75亩，最低的只有2.74亩。不足一个劳动力耕种能力的50%。在

这种条件下，除个别情况外，贫困地区大部分的家庭拥有耕地都不能满足其耕种能力。 其次，虽然目前贫困地区农村

的生产方式仍属传统型，但生产条件还是较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这些年各级政府的扶贫工作为贫困地区农村增加

了不少机耕田，虽然比重不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强度。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耕地都修了较宽的田间道路，

小型农机具大多都可以抵达，化肥等农用物资以及收获的粮食就可以用拖拉机运输而省却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虽然这

些地区农村的农用机具并不普及，但稍花点钱完全可以解决。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为农村降低劳动强度提供了非常有效

和有利的条件。另外，以前种地主要施用土肥，量大而需用劳动力多，现在用化肥，扛一袋就够种几亩地。所以，贫困

地区农村的劳动强度还是大大地减轻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大大地减少了。 在生活条件上，贫困地区农村最大的困

难就是人畜吃水问题，这也是一般认为的贫困地区需要生育男孩的主要理由之一。但由于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非

常重视这个问题，山西省省政府还于1999年启动了三年饮水解困工程，因而人畜吃水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以山西

省吕梁地区的临县为例，全县1027个行政村，1999年确定需要解决的行政村为569个，人口24.13万，占全县总人口的



42.39%。到2001年底，已解决279个村子，缺水村尚有290个，人口11.93万。今年前半年已安排解决65个村，规划年底

前还要解决100个村。这样，到2002年年底，就可将近80%的缺水村的吃水问题解决。再如山西省晋城市的36万山区群众

的严重缺水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在已经解决了吃水问题的村庄，生活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已与平川地农村相接

近。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使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著下降，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点上，子女性别的差异已不重要。而且

在这些贫困地区，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来源，未成家的年轻人出去打工，成了家的中青年男性

也只在农活最忙的下种和收获时在家，其余时间也多在外打工，平时的农田管理和家里家外的劳动就主要靠妇女承担。

据了解，这里的农村男劳力每年外出打工的占90%以上，还相当数量的全年都在外。很显然，贫困地区的农民生男孩是

为增加劳动力的说法已缺乏事实基础。   第三，农田收益的相对减少，使家庭对土地耕种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

从而使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降低。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受其影响，农业的收入比重

也不断下降。 据有关资料显示，山西省农林牧渔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为35.15%，1990年降为

29.07%，2000年更降为11.85%。这种情况在贫困山区也有充分的体现。据调查，这些贫困地区由于多旱灾，粮食收成极

不稳定，严重的旱灾年许多地方会颗粒无收。近几年山西省吕梁地区和忻州市连续大旱，农业收益锐减。 通过与当地

农民的座谈了解，我们得到这样一些概念：近几年，他们的吃粮80%以上是靠购买，如果除去农田收入的交换部分，纯

购粮部分也在50%上。吕梁地区临县郭家墕村的收入来源结构为：种粮收入占35%，养殖收入占5%，打工（包括经商做小

生意等）收入占50%，经济作物收入占10%。从不同地方的调查情况看，种粮、养殖和经济作物的各项收入比重不尽相

同，但打工收入却都在50%以上。这就是说，贫困地区农村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种农田已不是农民收

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条件下，家庭对增加劳动力的需求强度就会下降，不同性别子女在劳动能力上差别的实际意义也

就会大打折扣。   （二）在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上的差别   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在家庭中也是同样的。子女对于

家庭的经济价值也是所有对子女价值的分析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那么，不同性别的子女于家庭的经济效益有无

差别，差别大不大，这方面的深层次研究并不多。但通常认为家庭中男孩的经济价值要大于女孩。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有

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目前，在我国的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以说基本上仍属

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传统的耕作方式。因此，认为贫困地区男孩的经济价值大于女性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对贫困地

区的实际情况再作深入的调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贫困地区的农村也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

在传统与现代的更替交融中，男孩的家庭经济效益在快速地下降。这个现实在以下方面得以表现。   第一，如前

所述，人口的增长所导致的人均劳均耕地的大量减少和农田效益的相对下降，导致了子女参加农田劳动的时间大大减

少，从而使子女在农田耕作上的作用显著降低，不同性别的子女效益在农田经济收入上趋于一致，调查表明多数贫困地

区在这方面的实际差别已基本不存在。   第二，处在子女对家庭最有经济效益时期的16~19岁（男21岁）年龄段，

调查表明处于该年龄段的年轻人中外出打工者占大多数，而打过工的除有残疾者外几乎为100%。因此，外出打工是他们

经济收入的主要渠道，也是对家庭经济收入做贡献的最主要方式。如果对这批人以性别为主要特征作以简单分类，明显

地有这两个特点：一是男性多于女性，二是男性打工的地点比女性远。形成这种男女性差别的主要原因正是性别的不同

使然：对家长而言，子女外出男孩比女孩要放心，这也是目前贫困地区追求生育男孩的因素之一。那么，在这种情况

下，不同性别子女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差别如何呢？笔者一个不是很确切的调查统计结果为：这个年龄段的子女中，

男性打工者的年平均收入为2300元，女性打工者的年平均收入为2046元，男女性收入之比为100：90。（因打工者的收

入是一个变数，家长对子女的具体收入也掌握不确切）虽然男性收入略高于女性，但与村民座谈中发现的另一种情况却

使这个“略高”的现象也失去了实际意义。当笔者问到“男孩和女孩哪个给家里交的钱多”时，多数人都说“这个上面

男娃还不如女娃，女娃还知道省（钱），男娃光知道花（钱）。男娃在城里打工挣不了几个钱，还又是抽烟喝酒，又是

去上什么网吧，回家来走的时候家里还得给他拿路费，不挣钱还得贴钱。反正是让他出去见见世面，锻炼锻炼，父母也

不图他啥，只图他能成人自立就满足了。”显然，虽然子女打工挣钱的是多数，但在对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上不同性别

子女的作用几乎是没有差别的。   第三，从家庭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支出成本来看，男孩远远高于女孩。女孩是要

出嫁的，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经济上只赚不赔。而男孩却大不同，男孩娶媳妇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在我们调查的山

西省吕梁地区和忻州市的贫困山区，有关孩子结婚成家的费用更大。当地的村民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由于没有人愿

意嫁到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山区来，年轻人要能娶上媳妇就得先把户口转到各方面条件都较好的平川地农村

去，既使户口转不过去，也要想办法盖个房子居住到平川去。否则，只有让儿子打光棍了。在临县，这种需要给儿子转

户口的村庄就占到50%以上。由于平川地农村人口相对稠密，土地资源紧张，一般不愿接收外来人口落户，因而不少村

子也都有落户交费的规定。落户的费用加上活动的花费，一般需要3000元到5000元。然后是给孩子建房子，最少也得1

万元。第三大费用就是结婚的花费，包括置办家具、给女方家彩礼、结婚时的费用这三项，通常也得2~3万元。所有的

费用合计起来，一般需3~5万元。这笔费用除父母的确出不起借也借不到的情况外是省不下的。   如此看来，在贫

困山区生养一个男孩的总成本实际上已经显著高于女孩，对家庭的整体经济效益也显著低于女孩。既使贫困地区的平川

地农村在安排儿子成家上，除了不需要迁户外，其它也与山区差不多，有的花费甚至还高于山区。所以说现在贫困地区

追求生育男孩的根本原因已不是经济因素，而应当是另外的因素。   （三）在家庭养老问题上的差别   “养

儿防老”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多数地方的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

去了现实基础，从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贫困地区，这种观念依然顽固存在，至今的风俗习惯还是女儿没有养老义

务，而儿子养老却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这里男到女家落户的情况极少，既使没有儿子，也要抱一个男

孩来养老。这是贫困地区为什么要生男孩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我们的调查发现，现实中儿子的养老作用与女儿相比较

差别并不大，所以靠儿子养老的现实基础已相当薄弱，观念上的作用已上升到主导地位。现实的变化已对“养儿防老”

的意识和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   第一，贫困山区特有的男孩外迁潮使父母的对男孩的养老依靠变得渺茫起来。

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省大片贫困山区和丘陵区农村男孩外迁的趋势越来越强，偏远山区的农村甚至举

家外迁，有的村子已经迁空。许多村子都是除了诸如残疾等无可奈何的原因外，男孩几乎是全部外迁。我们所调查的5

个村庄中就有4个至少五年没有在本村办过结婚典礼了。在我们调查涉及的5个贫困县中，山区和丘陵区占到90%，所以



说，这个面还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与儿子不在同村居住的现象成为山区和条件差的丘陵区中普遍的现象（也

有一些人因在平川地地少而在成家后回迁的）。不同村居住的情况实际上使儿子养老失去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由于这

种现象大量出现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外迁人口的父母尚未进入老年期，还未经历这种新的居住模式的养老现实，

父母这时也是随着潮流尽着自己的责任，当被问起与儿子不在一个村生活，到了老年怎么办时，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到时

再说。在他们的心理上，只要有儿子在，心理预期就足以使他们得到安慰。   第二，贫困地区的养老现实说明不

同性别的子女在养老付出上的差别也是不大的。在农村，一般老年人只要身体没有大病，农田劳动要持续到70岁以上。

我们调查的临县郭家墕村，70~80岁的老年人有12个，经常参加劳动（自己或与老伴单独管理责任田）的就有10个，其

中还有6个是女性；80岁以上的老年人6个，经常参加劳动（自己或与老伴单独管理责任田）的还有3个，其中有1个是女

性。他们在能够劳动之前其生产生活就是以自理为主，而如果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资料就要靠别人提供，但在失去生

活自理能力之前，大多都是单独生活，特别女性老年人。只有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时才需要子女服侍照顾。农村中对老

年人的供养，最主要同时也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经济供给，保证吃、穿、医的费用；二就是生病后的床前照顾。据我

们的调查，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供给和照料实际上是由本人、儿子和女儿共同承担的。村民给我们的排序

是这样的：经济供给，第一位是自已或老伴，第二位是儿子，第三位是女儿；一般平时需要花的钱是女儿出的多，买粮

和煤是儿子出的多，老人患了大病儿子出的多。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时的照料，第一位是老伴，第二位是女儿，第三位是

儿子，第四位是儿媳妇。我们调查的情况，临县郭家墕村25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以自已的劳动或积蓄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18人，占到72%。同时，现实中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老人，女儿也会赡养老人的，但与儿子养老相比，还存在不少

家庭和社会方面的现实障碍与困难。郭家墕村就有一位86岁的老人只有一个女儿，在传统习惯的作用下嫁在离本村10公

里的另一个村子，女儿也就承担了养老的责任，经常接过去住。但老人在女儿家住不习惯，住不几天就要回来。女婿也

常在农忙时来帮老人收种庄稼。   第三，老年人与婚后儿子的分开居住，使儿子养老的实际作用下降。中国在改

革开放以后开始流行和普及小家庭。但在吕梁山区，则在清初就开始了家庭居住模式的变革，这使老年人单独居住生活

成为普遍情况。我们调查的临县郭家墕村25个老年人中单独居住生活的为23人，占到92%。老年人单独居住生活的模式

有其自在随意的优点，但从对老年人的照料来讲，却是不利的。特别是在老年人处于身体状况不佳的亚健康状态时，会

因老人不愿告诉儿子和儿子不了解情况而常常得不到周到的照料。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命生活质量。   

三、进一步的思考与结论   现实中的情况总要比人们的认识和分析复杂得多。上述的讨论初步证明了目前贫困地

区的不同性别子女在增加家庭劳动力、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养老三个与子女性别有直接关系的方面并无多大差别，

但贫困地区的群众追求生育男孩的意愿为何仍非常强烈？我们在调查时也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作过探讨，他们说：没有儿

子别人会看不起，有时受到欺辱，没有儿子也就不敢和别人闹，有了儿子既使不在身边也感到有靠山，没有儿子就是当

干部也管不住人。而且男孩外出也放心，比女孩要省心得多。在养老上，如果儿子不管老人，向他要也是天经地义的，

而女儿对老人就是靠人家出心了。调查中还发现，村民在回答中提到生儿子是为传宗接代的较少，说明人们在这个问题

上已相对淡漠了。很显然，目前贫困地区农民追求生育男孩的根本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养老问题上的传统习俗和子

随父姓、子承父业的传统形成的重男轻女观念。二是社会不良风气和各种不稳定因素影响造成的男尊女卑观念，这两个

方面共同形成了父母对儿子在规避未来各种风险上的心理预期。这个事实也同时表明，目前农民追求生育男孩的动力源

主要在社会方面而不是在家庭内部。这说明，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下的子女价值变化也有一定的近似性。   

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目前贫困地区的经济基础的确很差。由于连年干旱的影响，我们所调查的5个县2001年

的农民人均收入都不足1000元，分别是柳林县675.4元，方山县598元，临县336元，神池县365元，五寨县448元。我们

的研究结论并不排斥经济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基础性作用。贫困地区经济的不发达阻碍了他们向现代化迈进的步

伐，也阻碍着他们观念的转变。但同时又不容置疑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宏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着贫困地区，

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冲击着农民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宏观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正在同贫困地区发展的滞后性发生

着强烈的碰撞，事实表明贫困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转变的最后阶段，量变的积累已基本完成，即

将发生质变。在子女的价值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不同性别子女的价值差别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表面上的差别

已与实际情况发生分离。就连当地的群众也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养个男孩可不如养个女孩。   贫困地区生育男

孩由生产生活的需要为主转变为精神、观念上的需求为主的现状，既向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提出了要求，也为改变这种

现状提供了基础。如果说以前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还会因农民家庭有实际困难而对不让生育个男孩存有顾虑的话，那么

今天应当是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了。因此，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应当抓住机遇，采取得力措施，促

进群众生育观念的最终转变。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是要彻底破除“女儿不养老”的传统习俗和观念，与此紧密联

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男到女家落户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实行男到女家落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纯女儿户对男性

劳动力的需求和养老问题。这个问题在全国的许多地方已基本解决，男到女家落户已同女到男家落户一样为人们所接

受。贫困地区农民的这种习俗和观念还严重存在，除了有当地的现实情况外，也与有关部门多年来对此问题没有过硬的

宣传鼓励措施不无关系。 应当说，在贫困地区彻底解决生育上的重男轻女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多年解决不了的违

反政策生育问题（特别是多胎生育）该是时候了。                   （作者单位：山西人口研

究中心） S/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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